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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俗称税收优先权），税

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

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

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从上

述法条第 2句文义来看，税收优先权应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且无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例外情形。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

“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

受偿的权利”，担保权人对破产人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同

样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例外情形；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

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

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

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

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

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税收债权仅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故在破产程序中如何确定担保权人

和税收优先权之优先性时，应适用的规范依据应是《税收征管法》第

四十五条，还是《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

观点一：应当优先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从立

法规范、沿革、目的、体系及精神看，《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破产债权的优先性之依据。第一、从规范本

身看，税收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系附有条件，即需税收债权发生在担

保物权设定之前。第二、从立法沿革看，《税收征管法》自 1992 年

颁行，经过 1995 年、2001 年、2013 年及 2015 年四次修订，其第四



十五条之规定自 2001 年修订增加后，在 2015 年对《税收征管法》进

行修订时对该条规定予以保留，从中亦可知立法目的之一贯性。第三、

从立法目的、精神及体例看，该条规定旨在防范当事人之间通过恶意

串通，而对纳税人的责任财产设定不当之负担，损害国家利益。就其

精神而言，实为善意债权人提供税法之特别保护。具体而言，当事人

之间的交易以信用为基础，而及时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是当事人信用

之基础。设定物上担保之目的在于补足相对方之信用，保障债权人之

权利。若债务人或担保人本身存在欠缴税款之情形，则说明其本身存

在信用不足。《税收征管法》亦为当事人设有相应途径，获悉相对方

是否存在欠税情形。此种制度设计已为当事人进行交易时评估相对方

之信用提供保护。因此，从上述立法目的、精神及体例看，《税收征

管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并无损害担保物权人利益之目的与结果。相

反，确是为债权人在规避交易风险上提供了税法上的特别保护。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与《破产法》第一百零

九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并无冲突。第一、《破产法》第一百零

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

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此等优先受偿的权利之优先性如何，尚应根据担

保权利之性质、顺位等因素来具体确定。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八十

六条之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应当为《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就破产程序而言，

抵押债权等优先受偿权劣后于税收债权，并不违背《民法典》及上述

《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第二、如上所述，税收债权优先于

担保物权系负有条件的特别规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破

产债权清偿顺序的规定系对破产债权清偿顺序的一般性规定，《破产

法》的上述一般性规定并无排除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款之本意及解释之可能。立法既已对特定情形下的税收债权作出优先

于担保物权的特别安排，应当予以维护。

观点二：应当优先适用《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

条规定。首先，依据《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

定，破产程序中，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在抵押物范围内优先于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等清偿。依据《税收征管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收债权与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并存时，应比较

税收债权发生时间和抵押权设立时间，税收债权先于抵押权发生的，

税收债权优先受偿；抵押权先于税收债权设立的，有抵押担保的债权

优先受偿。显而易见，在破产背景下，《税收征管法》、《破产法》

对于税收债权与有抵押担保债权清偿顺序的规定并不一致。《税收征

管法》与《破产法》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两部法律的位阶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

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一般规定是为调整某

类社会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特别规定是相对于一般规定而言调整

范围较窄的法律规范，本案应分析《税收征管法》、《破产法》相应

条款的调整范围。《税收征管法》第二条规定“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

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表明《税收征管法》调整

的是全体纳税人的税款征缴事项。因此，《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调整任何状态下企业的税收债权与有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

涵盖企业破产情形和企业正常经营情形。《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破

产程序是具备破产原因企业的债务清理程序或重整程序。进入破产程

序后，企业将处于非正常状态，为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破产企业及破

产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权利均将受限，同时对各种不同性质的破产债

权制定清偿规则。因此，《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规定调整范围仅限于破产情形下企业的税收债权与有担保债权的清

偿顺序问题。两者相比较，《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调整范



围要宽于《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调整范围，

后者在破产程序序中更具有针对性，相对具有特别规定的属性，应在

破产案件中优先适用。

其次，在破产背景下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将使

得破产债权的清偿体系发生混乱。依据《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设定抵押的，该抵押物应优先清偿担保

债权，其他破产财产先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再按照职工债权、

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进行清偿，各种不同性质的债权在破产程

序中具有特定的清偿顺序，内有严谨的法理依据。《税收征管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税收债权发生在抵押权设立之前的，税收债权就该抵

押物优先于担保债权清偿。在破产背景下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

五条规定，如果税收债权金额大于抵押物变现金额，以抵押物变现金

额为限的税收债权优先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超出

部分则将劣后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税收债权在破

产程序中的清偿顺序出现混乱。同时，在税收债权金额大于或者等于

抵押物变现金额的情形下，抵押权将被消灭，有抵押担保的债权直接

变为普通债权；在税收债权金额小于抵押物变现金额的情形下，抵押

物变现款项清偿税收债权剩余部分仍应优先清偿有抵押担保的债权，

客观上将减少可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的破产财产。

税收债权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抵押担保债权能否优先清偿，

同时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的清偿均将产生重大影响。另

外，破产财产是否设立抵押权，在抵押物范围内将决定税收债权的清

偿顺序，抵押权的设立最大受益人将是税务机关而非抵押权人。上述

情形显然缺乏合理性，《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与破产程序中

破产债权的清偿体系不相容，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冲突。可见，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只能调整常态下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

的清偿顺序，无法适应破产背景下税收债权、有抵押担保债权的清偿



顺序问题。这也进一步印证，《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

三条规定相对于《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而言，对在破产背景

下企业清偿债务顺序的调整更具有针对性，更具备特别规定的特征。

第三，《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属于《民法典》第三百八

十六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但在破产程序中并不优先适用。《民法典》

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

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

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属

于该条款规定的除外情形。在企业正常经营时，符合条件的税收债权

可以优先于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就抵押物进行清偿。但是，在企业进入

破产程序后，《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对税收债权

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再一次作出规定，该规定属于《民法典》第三

百八十六条除外情形之特殊情形。破产程序中别除权的基础是担保物

权，但不能将《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等同于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从而得出《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优先于《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适用的

结论。同时，《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有“税收优先于无担保

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内容，表明在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

下，无担保的债权尚可以优先于税收债权，有担保的债权更可以优先

于税收。综上，《民法典》、《税收征管法》、《破产法》相关条款

对税收债权、有抵押担保债权清偿顺序的调整针对性逐渐增强，彼此

是一般到特别再到更特别的关系，内在逻辑并不能支持《税收征管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优先适用。

最后，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在破产程序中应适当受限。税收债权享

有优先性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税收具有公益性，公益性权利优先于

私利性权利；其二是税收具有风险性，税收是一种缺乏对待给付的债

权，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税收的征管存在风险。关于



税收债权的公益性，一般情形下公益性权利应当优先保护，但公益性

权利并非绝对优先于私利性权利，《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税

收债权劣后于职工债权受偿，便是公益性权利的优先性在破产程序中

受限的具体体现。另外，对于未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而言，有抵押担

保的债权人即使不能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其债权仍可以通过债务人的

其他财产受偿。但当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鉴于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破产债务，税收债权人与担保债权人就抵押物而言形成零和博弈，

此时强调税收债权的公益性，不具有说服力。关于税收债权的风险性，

一般情形下税收债权的风险应当优先防范，所以《税收征管法》赋予

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纳税担保等多种有力税收保

障措施，因此在破产背景下再强调税收债权的风险性，不具有说服力。

相对来说，观点二更具有说服力，也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但笔

者认为，观点二在特定情形下逻辑上同样存在冲突。一般而言，企业

进入破产程序后，相比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包括抵押债权人在内的所

有债权人都应当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但根据该观点，抵押债权人在以

下情形下将获得比企业经营正常情况下更加有利的法律地位：

比如，甲公司破产时所有财产或绝大部分财产均已抵押给债权人

乙，抵押债权人乙的债权金额与抵押财产变价金额大致相当，甲公司

在财产抵押前欠税款若干（假定金额低于变价金额）。根据观点一，

抵押债权人乙劣后于税收债权清偿，抵押债权只能部分获得清偿，破

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等均无法得到清偿；根据观点二，抵押

债权人乙将在抵押财产变现范围内全额优先受偿，破产费用、共益债

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均无法得到清偿。两相比较，抵押权人乙

不仅不会因进入破产程序受有不利影响，反而获得了比甲公司正常经

营情况下更加有利的地位，这明显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立法目的不

符。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

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

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

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

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据此可以看出，在

破产程序中应优先考虑职工债权等人身性债权清偿问题。如果企业破

产时，债务人一般责任财产足以覆盖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

及社保债权，无论按观点一还是按观点二认定税收债权之顺位对破产

案件审理均无影响。但债务人一般责任财产不足以覆盖破产费用、共

益债务和职工债权及社保债权时，再按观点二认定税收债权之顺位，

就会使抵押权人获得超额利益，“税收基于公益性让利于民”的立法

目的将彻底落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难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管理人应采用观点二认定税收

债权之顺位，以避免分配顺序产生逻辑上的根本冲突。但如果破产人

一般责任财产不足以覆盖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及社保债权

时，管理人应参照观点一将抵押前的“税收债权“从抵押物变价范围

内剥离出来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及社保债权，实

现“税收基于公益性让利于民”的立法目的，以确保破产案件审理程

序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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